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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2210223]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城市桥隧事务中心、武汉城市公共设施运营发展有限公司、湖北交投智能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钟继卫、李成、王亚飞、杨宇、毛伟琦、王波、周功建、黄晓航、骆俊、余璟、陈军、万里、刘阳、许钊源、梅晓腾、姜玉印、童逸阳、孙鹤鸣、李瑞昌、程康宁、李少强、于恩博。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系电话: 027-68873088，邮箱:bkc@hbszjt.net.cn。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邮寄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四新大道6号，邮编: 430050，联系电话: 027-84596351，邮箱: 107616946@qq.com)。
[bookmark: _Toc212210224][bookmark: _Toc164408497][bookmark: _Toc212208701][bookmark: _Toc209100762][bookmark: _Toc164408572]
引言
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全国公路桥梁达110.81万座，我国已是名符其实的桥梁大国。桥梁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存量巨大的老旧桥梁由于设计标准低、结构性能退化以及超预期重载车辆通行等多因素耦合作用，倾覆、垮塌等桥梁结构失效事故时有发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与社会负面舆论。
目前，桥梁动态称重技术已在部分工程中得到推广应用，其基本的技术路线和管理需求已逐渐明确，为制定相关技术标准提供了实践依据。湖北作为千湖之省，域内桥梁数量多、类型全、覆盖广，为积极响应并贯彻落实湖北省关于智能建造的发展政策，规范和指导该技术在省内城镇桥梁的推广与应用，特组织编写适用于本省的《桥梁动态称重系统技术规程》地方标准。
本文件共分8章。主要内容为： 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基本规定；5. 硬件选择与安装实施；6.数据管理；7.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标定与检验方法；8.标准实施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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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动态称重系统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212208702][bookmark: _Toc212210225]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湖北省城镇桥梁动态称重系统建设与应用。
本文件适用于湖北省单跨计算跨径小于40m的城市中小型桥梁或存在局部效应构件（结构响应影响线长度小于40m）的城市大跨桥梁的桥梁动态称重系统的新建和改建。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除应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2208703][bookmark: _Toc212210226]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4250 衡器术语
GB/T21296.1-2020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GB 50303-2015 建筑电气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bookmark: _Toc212210227][bookmark: _Toc212208704]3  术语和定义
GB/T 1425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 bridge weigh-in-motion system
通过车致桥梁结构响应（包含应变、挠度、支座反力等），经力学反问题求解获取桥面通行车辆总重量、行驶速度等信息的不停车称重系统。
3.2　
桥梁动态称重检测区 bridge weigh-in-motion detection zone
对行驶中车辆进行动态称重计算时需要考虑其结构响应影响的桥面区域。
3.3　
异常数据 abnormal data
远离其他观测数据而疑似非正常机制产生的观测数据。
3.4　
采样频率 sample frequency
单位时间内从连续信号中近似等间距提取并组成离散信号的采样个数。


3.5　
视域 field of vision
网络摄像机能清楚观测到的桥面范围。
3.6　
预处理 preprocessing
对传感采集模块输出的原始数据进行清洗、转换、集成、规范化等一系列处理。
3.7　
时序数据库 time-series database
全称为时间序列数据库，时间序列数据库指主要用于处理带时间标签(按照时间的顺序变化，即时间序列化)的数据，带时间标签的数据也称为时间序列数据。
3.8　
荷载标定试验 load calibration test
按照静态或动态标定方法在桥面开展试验，对桥梁结构的动态响应特性进行现场试验测试，并形成桥梁结构响应影响面。
3.9　
约定真值 conventional true value
习惯上能够被接受的，对给定用途具有适宜不确定度的某一特定量的数值。
[bookmark: _Toc212210228][bookmark: _Toc212208705]4  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212208706][bookmark: _Toc212210229]4.1　系统组成
4.1.1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应包含传感采集、车重称量、车速识别、车牌识别、影像记录、数据处理与发布等功能模块，其硬件架构如图1所示。
[image: ]
注：1 传感采集设备 2 视觉监测设备 3 数据处理终端 4 网络通讯 5 远程数据管理终端
图 1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架构
4.1.2　传感采集模块必须自动稳定采集和输出桥梁动态称重系统各模块所需原始数据。
4.1.3　车重称量模块应能自动检测和输出车辆的车道占用信息、总质量等，宜输出车辆的轴（轴组）载荷。
4.1.4　车速识别模块应能自动检测和输出车辆行驶速度，宜采用雷达、视觉、超声等非接触式方案识别。
4.1.5　车牌识别模块应能自动拍摄和输出车辆过桥关键照片，抓拍的照片应能用于自动化识别车牌号码，作为超载车辆违规通行的佐证材料与车重信息一同发布。
4.1.6　影像记录模块应能完整、清晰地记录车辆经过桥梁动态称重检测区域的行驶状态，必须具备可查询未删减回放的功能。
4.1.7　数据处理与发布模块必须自动实时传输传感原始数据至数据管理终端，应能自动按车重称量、车速识别、车牌识别、影像记录模块等模块需求处理原始数据，应能自动上传处理结果至数据管理终端，并可显示车辆的超载、超速信息。
[bookmark: _Toc212210230][bookmark: _Toc212208707]4.2　通用要求
4.2.1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检测区域选择应使系统运行稳定、数据可靠、经济适用。
注：相较于路面动态称重系统，桥梁动态称重系统通过桥梁结构响应识别车辆参数，传感器安装无需开挖路面，安装方便;由于传感器不直接受压，桥梁动态称重系统长期稳定性更好:桥梁动态称重测量时间为整个车辆过桥历程，测量时间长，结果可靠性更高。此外桥梁动态称重系统兼具桥梁的安全监测功能，因此，当需要称重路段内有适宜桥梁时，宜安装桥梁动态称重系统。
4.2.2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各模块应具备上电自启动功能。
4.2.3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各模块内部时间与数据管理终端时间应保持一致，与北京时间同步，24h计时误差宜控制在1.0s内。
4.2.4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各模块应具备程序错误、硬件故障的自检功能，程序错误时应具备自动重启功能。
4.2.5　数据处理与发布模块应具备通信异常、系统断电等故障的自检功能。桥梁动态称重系统本地应具备存储功能，存储时间应不小于14d。通信异常恢复后，应能自动完成本地数据续传至数据处理终端。
4.2.6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应能在-30~+80℃的温度环境稳定可靠运行。
4.2.7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建设不得影响桥梁承载能力和正常使用功能，对桥梁腐蚀、锈蚀等防护工程造成破坏时应及时修复。
4.2.8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运行维护与管理内容包括日常检查、定期维护和异常处置。
[bookmark: _Toc212208708][bookmark: _Toc212210231]4.3 采集信息
4.3.1　传感采集模块应保证异常数据不大于输出数据总数据量的1%。
4.3.2　车辆车道占用信息与车辆匹配正确率应不低于95%，匹配正确率指信息识别准确的车辆数占通过桥梁动态称重系统检测区的车辆总数的百分比。
4.3.3　车重称量模块识别的数据应与车速识别、车牌识别、影像记录监控模块的识别的数据进行匹配合成，匹配正确率不低于99%。
4.3.4　车辆号牌识别与车辆匹配正确率日间应不低于90%，夜间应不低于80%。其中日间指北京时间当日08时到当日20时，夜间指北京时间当日20时到次日08时。
4.3.5　车重称量模块识别车重的准确度等级规定应符合下述规定。
a)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的车辆总重量的准确度等级划分为2个等级，用符号表示为：10，15。
b) 车重称量中的车辆总重量的最大允许误差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车辆总重量的最大允许误差
	准确度等级
	车辆整车总重量约定真值的百分比

	
	首次、后续标定
	使用中检查

	10
	±5.00%
	±10.00%

	15
	±7.50%
	±15.00%


4.3.6　车速识别模块识别速度的准确度要求见表2。
表 2 车辆速度识别最大允许误差
	运行速度（km/h）
	允许最大误差

	0＜v≤72
	±3

	72＜v≤144
	±6


4.3.7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记录的图片应清晰传达车辆类型、车辆号牌、车辆轴数等信息。桥梁动态称重系统记录的视频应能完整记录车辆经过桥梁动态称重检测区，视频时长应不小于3s且宜不大于10s。
4.3.8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的信息记录资料应按时间索引以一组材料的方式上传至数据管理终端。材料应包含车辆通行时间、车辆行驶速度、车道占用号、车辆总重、车辆号牌、图片与视频记录等内容，图片与视频文件命名规则应符合唯一标识且便于理解的规定。数据具体保存格式可参考GB/T21296.1-2020中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12210232][bookmark: _Toc212208709]5  硬件选择与安装实施
[bookmark: _Toc212208710][bookmark: _Toc212210233]5.1　一般规定
5.1.1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的设计与构建应遵循运行安全、技术成熟、稳定可靠、联网运行、经济适用的原则，且便于维护、升级和拓展。
5.1.2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实施前，应按设计要求深化施工图，编制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在通过审查、技术交底后方可进行现场施工。
5.1.3　结构响应监测传感器选择应能明显反映车辆通行时结构动态响应特征，兼顾代表性、经济型、可换性，并应考虑传感器安装条件所受约束性，典型桥梁的传感器安装位置可参考表3确定。
表 3 结构响应监测传感器安装位置
	桥型
	安装位置

	
	纵向
	横向

	正交异性桥面板
	跨中
	纵向加劲肋的底部

	板桥
	跨中
	轮迹线下方底板

	梁桥
	跨中
	轮迹线下方主梁底


5.1.4　硬件在安装前应进行技术检定与调试，确认是否满足系统设计的要求。
5.1.5　硬件技术检测应包含表观检查与参数检定。表观检查以目测为主，参数检定应由具备检定资格的单位出具检定证书，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名称、型号、数量与设计文件要求一致；
b) 外观无锈迹、无明显划痕、无明显裂缝，各部分连接牢固；
c) 铭牌标志、备件和附带技术文件齐全；
d) 安装孔尺寸及安装孔之间的距离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e) 线缆与接头无坏损坏、无严重变形。
5.1.6　处于暴露环境的硬件应采取保护措施，防止人为破坏和雨水冲刷等破坏。处于暴露环境的电子硬件应进行接地处理，包括保护接地和防雷接地。
5.1.7　安装就位后的硬件不应影响车辆、行人和检修人员正常通行。在城市桥梁安装系统时，硬件安装宜不破坏桥梁结构原有美观性。
[bookmark: _Toc212210234][bookmark: _Toc212208711]5.2　传感器安装
5.2.1　结构响应监测传感器安装应覆盖所有行车道，且宜布置在桥梁车道中心线正下方。
5.2.2　结构响应监测传感器安装应使测量数据具有较好的抗噪声干扰性能，传感器采样频率宜不小于20Hz。
5.2.3　影像监测设备安装应保证视域覆盖桥梁动态称重检测区，且应保证视线不被长时间遮挡。
5.2.4　影像监测设备宜采用IP网络摄像机，摄像机数量确定原则应使摄像机视域覆盖动态称重区域，为保证抓拍图片能清晰完整的获取重载车辆通行的关键特征，摄像机像素选择不应小于500万，帧率不应小于20FPS，动态范围不应小于50dB，同时应具备自动光圈、强光抑制、昼/夜自动转换、夜间补光、防护罩等功能。
5.2.5　在恶劣的环境（扬尘、溅水等)下应能正常工作，设备防护等级不低于IP66。
[bookmark: _Toc212210235][bookmark: _Toc212208712]5.3　桥架安装
5.3.1　桥架安装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50303的规定。
5.3.2　在钢筋混凝土构件上安装支架时避开钢筋进行钻孔。对废弃膨胀螺栓钻孔应采用浆料填塞处理。
5.3.3　桥架采用螺栓连接时，应采用平滑半圆头螺栓，螺母应在线缆槽外侧，固定应牢固。桥架安装环境易受振动影响时，应采用防滑螺母。
[bookmark: _Toc212210236][bookmark: _Toc212208713]5.4　配套线缆敷设
5.4.1　线缆敷设不应妨碍桥梁结构的维护、维修操作。
5.4.2　线缆应保持固定、张紧程度应适中，不得使传感器内部受到额外应力。
5.4.3　信号线在传感器接线端、桥架接入端和引出端、采集系统接入端应有明显标识。
5.4.4　电源线在主电源连接段、桥架接入端和引出端、用电设备接入端应有明显标识。
5.4.5　信号线与电源线的标识应具有明显区分度，且宜易读与整洁。
5.4.6　线缆在桥架与机柜等进口和出口处应有防水密封措施。
[bookmark: _Toc212208714][bookmark: _Toc212210237]5.5　计算终端安装
5.5.1　计算终端安装应满足散热、防尘防雨等需求。
5.5.2　安装完毕后应保证计算终端被牢固固定在受振动影响较小的位置，否则需增加隔振措施，避免由此导致计算终端接口、内部元器件松动接触不良。
[bookmark: _Toc212208715][bookmark: _Toc212210238]5.6　机柜安装
5.6.1　机柜的安装应考虑维护便利性，机柜设备舱与配线舱门朝向设计应满足方便完全打开的原则。
5.6.2　机柜内硬件分布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设备分布应做到功能集中、方便布线、利于维护和更换。机柜内线缆应横平竖直，不宜有交叉缠绕。
5.6.3　线缆安装完毕后，机柜的进出线缆孔洞应采用防火胶泥封堵，并做好防水和防潮处理。
[bookmark: _Toc212210239][bookmark: _Toc212208716]6  数据管理
[bookmark: _Toc212208717][bookmark: _Toc212210240]6.1　一般规定
6.1.1　数据管理应由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存储、数据发布、数据安全等五部分内容组成。
6.1.2　应定期对桥梁动态称重数据进行分析，并形成定期数据分析报告。
[bookmark: _Toc212208718][bookmark: _Toc212210241]6.2　数据采集
6.2.1　采集系统应能与传感器相适应，并能满足被测量的设计需求。
6.2.2　数据采集系统宜具备信号放大、滤波、降噪等预处理功能。
6.2.3　动态称重传感器应采用集中式采集方式。
6.2.4　采集系统应满足传感器分辨力、信号类型、接口的兼容性，保证输出信号高信噪比、不失真。动态信号应进行抗混滤波，满足采样定理。
6.2.5　各数据采集设备的数据采集时间应与计算终端时间保持同步，相同类型数据的采集时间同步误差宜小于1ms，不通类型监测数据的采集时间同步误差应小于1s。
[bookmark: _Toc212208719][bookmark: _Toc212210242]6.3　数据处理
6.3.1　数据处理应具备日志记录功能，记录内容应数据处理时间、数据处理类型、运行参数修改情况、数据处理结果等内容。
6.3.2　数据处理应包含对传感采集模块原始数据的预处理和按动态称重、车速识别、车牌识别、影像记录、数据处理与发布等模块需求对预处理后数据的解算与正则化处理。
6.3.3　数据处理不应具备对日志记录和原始数据记录的修改、删除功能。
6.3.4　数据处理应具备对原始数据与动态称重、车速识别、车牌识别、影像记录模块输出数据的查询、导出功能。
6.3.5　数据处理宜包括过桥车流量、车型、车速、车道占用、总质量、超载车辆等参数的统计分析并提取日、月、季度、年最大值。
6.3.6　数据处理宜将车辆荷载统计数据转化为疲劳荷载谱。对较重的车辆荷载数据统计分析时，宜同时统计与该车辆对应的结构动态挠度或动态应变数据。
[bookmark: _Toc212210243][bookmark: _Toc212208720]6.4　数据存储
6.4.1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本地计算终端应能存储不少于14d传感采集模块原始数据，应能存储不少于30d动态称重、车速识别、车牌识别、影像记录模块输出数据。
6.4.2　系统数据库设计应遵循可靠性、先进性、开放性、可拓展性、经济性、安全性、轻量化的基本原则。动态称重、车速识别传感器原始数据宜采用时序数据库存储。
6.4.3　应采用统一数据标准格式和数据接口，以满足数据传输的需求，兼顾数据传输安全性。
[bookmark: _Toc212210244][bookmark: _Toc212208721]6.5　数据发布
6.5.1　数据发布应包含系统内部数据传输、系统与数据管理终端之间的数据交互、数据在数据管理终端的展示与推送。
6.5.2　数据可采用有线或者无线方式进行传输。按数据时效性要求不通，数据传输可分为同步传输和异步传输。数据传输应保证可靠性、实时性、安全性和数据传输质量。
6.5.3　数据传输方案设计应综合考虑数据传输距离、数据时效性、数据质量要求、网络覆盖状况、已有通信设施等因素。
6.5.4　系统与数据管理终端数据交互方式可采用数据交换接口、中间存储介质等方式。
6.5.5　数据管理终端为省、部级桥梁管理平台时，数据交互方式还应满足省、部级平台统一的安全技术要求。
6.5.6　数据展示应包含车辆通行时间、车道占用、车速、车辆总质量、车牌、通行图片、通行视频等内容，符合易读美观、不产生歧义等原则。
[bookmark: _Toc212210245][bookmark: _Toc212208722]6.6　数据安全
6.6.1　数据安全应包含数据完整性、数据传输加密、数据访问加密。
6.6.2　数据完整性应包含数据传输和数据存储完整性，对非完整数据提供相应的非完整报告与解决措施。
6.6.3　通过公网传输数据时，应根据管理要求进行加密传输。
6.6.4　数据访问应采用加密登录、分级授权等网络安全措施。
[bookmark: _Toc212208723][bookmark: _Toc212210246]7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标定与检验方法
[bookmark: _Toc212208724][bookmark: _Toc212210247]7.1　一般规定
7.1.1　在桥梁动态称重系统安装完毕投入使用前，允许桥梁动态称重系统制造厂家在现场对设备进行调整与标定。
7.1.2　在桥梁动态称重系统服役期间，应当定期对设备进行检验，检验时间每年冬季与夏季各1次。
7.1.3　当检验结果超出本标准条文4.3的相关要求时，应对桥梁动态称重系统重新标定。
7.1.3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标定、检验试验前应制定标定、检验试验方案并审核，应保证桥梁动态称重系统各模块功能正常，桥梁动态称重系统标定、检验试验期间数据应通过系统传感采集模块采集原始数据，无额外需求时不得另增采集设备。
7.1.4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标定、检验试验应保证桥梁结构整体及局部受力符合耐久性要求。
7.1.5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标定、检验试验的技术资料应归入系统设计档案与桥梁管理系统。
[bookmark: _Toc212208725][bookmark: _Toc212210248]7.2　标定方法
7.2.1　标定车辆
用于标定桥梁动态称重系统的标定车辆应是符合国家规定行驶条件的车辆，除双轴刚性车辆外，至少还应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标定车辆，以适应于不同的轴结构、牵引车/挂车结构、牵引车/挂车连接系统及悬挂系统。
标定车辆应从下列三种车辆中至少选择二种车型：
一辆三轴/四轴的刚性车辆；
一辆至少四轴的铰接挂车；一辆双轴/三轴刚性车辆，再加挂一辆两轴/三轴的拖车。
如检验采用的参考车辆型号不在上述范围内（例如:带空气悬浮系统的车辆），则应在检验报告中予以说明。
当桥梁动态称重系统用于对装载液体或装载物体可能移动的车辆的总载荷进行称量时，应选择装载液体的车辆或装载物体可能移动的车辆作为标定车辆。如果桥梁动态称重系统不适用，则应在桥梁动态称重系统上注明“桥梁动态称重系统不适用于对装载液体车辆和装载可能移动物体车辆的称量”。
7.2.2　标定车辆按标定试验设计方案通过桥梁动态称重检测区，系统记录原始数据并导出分析获取桥梁结构影响面，标定试验方案设计应使桥梁结构响应标定影响面尽可能准确。
7.2.3　试验前应对标定车辆进标识、称重、测量。详细记录车辆编号、车辆总重、轴重、轴距等参数。标定车辆采用精度优于 1%的静态台衡称重，次数不小于三次，取平均值作为标定车辆总重。
7.2.4　标定试验时，每个标定车辆在规定的速度范围内各进行 10 次动态测试。一般选取接近速度范围下限进行 4 次动态测试，中间和接近速度范围上限进行 6 次动态测 试。其中 2 次接近速度范围下限从车道左侧通过；2 次接近速度范围下限从车道右侧通过； 6 次中间和接近范围上限从车道中心通过。
7.2.5　试验时应注意封闭交通，保持现场人员的通信通畅。
7.2.6　试验人员操作平台应设置在不影响试验精度的位置，试验平台必须牢固可靠、应便于观察试验过程。
7.2.7　标定试验应在气温稳定的时段进行，不宜在强风、大雨、大雾期间进行荷载试验。
7.2.8　标定试验工况应满足尽可能使桥梁结构响应标定影响面准确原则。
7.2.9　荷载标定试验应检查试验前后与过程中的人员安全状况，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7.2.10　荷载试验期间，应组织好工况有序安全开展，当试验结果异常时，应排查原因后重新按试验方案开展试验。
[bookmark: _Toc212208726][bookmark: _Toc212210249]7.3　检验方法
7.3.1　桥梁动态称重系统在进行检验时，其动态称量操作应与其正常的运行状态保持一致。桥梁动态称重系统的动态检验应在其说明性标志和标称使用条件下进行。
7.3.2　检验时的最高称量速度应是系统的最高称量速度与试验桥梁允许最高限速中的较小值；检验时的最低称量速度应是系统的最低称量速度与试验桥梁允许最低限速中的较大值。
7.3.3　检验车辆
用于检验桥梁动称重系统的检验车辆应是符合国家规定行驶条件的车辆，除双轴刚性车辆外，至少还应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检验车辆，以适应于不同的轴结构、牵引车/挂车结构、牵引车/挂车连接系统及悬挂系统。
检验车辆应从下列三种车辆中至少选择二种车型：
一辆三轴/四轴的刚性车辆；
一辆至少四轴的铰接挂车；一辆双轴/三轴刚性车辆，再加挂一辆两轴/三轴的拖车。
如检验采用的参考车辆型号不在上述范围内（例如:带空气悬浮系统的车辆），则应在检验报告中予以说明。
对于未注明“桥梁动态称重系统不适用于对装载液体车辆和装载可能移动物体车辆的称量”的桥梁动态称重系统。应选择装载液体的车辆或装载物体可能移动的车辆作为检验车辆。
7.3.4　每种检验车辆应在接近速度范围下限、典型速度和接近速度范围上限速度下分别至少运行10次，典型速度指检验车辆以20km/h的速度通过桥梁动态称重检测区域。
7.3.5　动态称量检验应按以下方法执行:
a) 在设备安装后的第一次检验前允许制造厂家在现场对被测公路动态车辆称重设备进行调整；
b) 动态称量检验应使参考车辆在称量控制区域之外(保证足够的距离)开始启动，分别以接近速度范围下限、典型运行速度及接近速度范围上限各进行10次动态试验;
c) 按照公式（1）计算桥梁动态车辆称重设备车辆总重量的误差：

		
式中：

为车辆总重误差；


为第次动态试验桥梁动态称重系统测量结果；

为检验车辆总重量的约定真值。
7.3.6　当桥梁动态称重区满足多车行驶条件时，应在单一车辆检验前提下，分别进行车辆跟驰及车辆并行的动态检定试验。其中车辆跟驰为两车沿同一车道行驶，纵向保持一定安全距离；车辆并行为两车分别沿相邻车道行驶，评价标准参考单一车辆检验评价标准。
[bookmark: _Toc212208727][bookmark: _Toc212210250]8  标准实施及评价
8.1　结合实际，认真做好标准实施准备，包括标准实施的方案准备、组织准备、知识准备、手段准备和物质条件准备等。
8.2　制定标准实施方案，明确适用对象和场景、提供实施必备条件和保障(组织、制度、资金、人员和设备仪器等)、推荐方法路径，确定资源要素配置、关键环节和控制点，提出标准实施中的注意事项。
8.3　针对相关方和具体对象/岗位进行标准宣贯和培训，结合标准要求，落实责任制，确保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bookmark: _Hlk208328789]8.4　标准实施过程主要是在桥梁车辆荷载监测等活动中展开。本标准实施的重点是落实国家的环境保护、安全等要求。
[bookmark: _GoBack]8.5　标准实施的检查主要是检查标准实施方案的落实情况，需要逐条检查标准实施内容的落实，并记录未实施内容的理由或原因。标准实施检查也要检查标准实施的支持手段和物质条件的落实情况。做好标准实施验证记录，畅通标准实施信息采集的方式方法和反馈渠道，定期整理并处理收集到的意见建议。
对标准实施评价的基本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
8.6　在标准实施一定时间后，对照标准实施方案，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价分析，总结实施经验成效，梳理存在的薄弱环节，标准实施的评价主要是评价标准实施的效果，主要从技术进步、质量水平提高、客户满意度、规范秩序、效率提高、节约费用、节省时间、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有益性评价，同时还要评价标准实施带来的问题，以使为未来改进提供参考。
8.7　适时向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标准归口管理单位反馈情况，提出标准推广、修改、补充、完善或者废止等意见建议。
8.8　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相关示例见附录A。
[bookmark: _Toc212210251][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Toc151390325][bookmark: _Toc151389568][bookmark: _Toc151390230]
附  录  A
（资料性）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如表A.1所示。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标准名称及编号
	

	总体评价
	适用性
	该标准与当前所在地的产业或社会发展水平是否
相匹配？
	[image: ]是  [image: ]否

	
	协调性
	该标准的特色要求与其他强制性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产业政策是否协调？
	[image: ]是  [image: ]否

	
	执行
情况
	标准执行单位或人员是否按照标准要求组织开展
相关工作？
	[image: ]是  [image: ]否

	实施信息
	标准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阻力和障碍？
	[image: ]是  [image: ]否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修改意见
	总体
意见
	[image: ]适用    [image: ]修改    [image: ]废止

	
	具体修
改意见
	需修改章节：
具体修改意见：

	反馈渠道
	[image: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image: ]省直行业主管部门
[image: ]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组）
[image: ]标准起草组（牵头起草单位）

	反馈人
	姓名：           单位：                      联系方式：


填表说明：为及时掌握标准实施情况，了解地方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标准复审提供科学依据，特制定《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表格中对应方框打勾，有需要文字说明的反馈意见可在相应位置进行文字描述，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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